
单一来源（续签）申请报告

公司采购委员会：
《2026年燃料部煤场污泥加仓外包项目》申请向台州市立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单一来源（续签）方式采购，签约合同价：280000元。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原合同签订及执行情况
嘉电计（2025）第4号《2025年燃料部煤场污泥加仓外包项目合同》于2025年2月经过浙能集团ZSRM系统公开寻源方式与台州市立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期为：2025年2月12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本合同为固定单价按实结算合同，模拟数量20000吨，全费用单价为14元/吨，签约合同价：280000元。项目主要服务内容：燃料部10号煤场北、12号煤场北污泥加仓外包工作，包含装载机运载污泥至污泥加仓设备料斗内加仓、污泥加仓设备内出现淤积的疏通、异物清理等相关工作。合同履行期间台州市立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服务质量及态度优良，安全高效地完成合同要求的服务内容，符合合同约定。
二、单一来源（续签）理由
理由说明：《2025年燃料部煤场污泥加仓外包项目合同》于2025年2月签订，合同履行期至2025年12月31日。台州市立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较好地完成了燃料部煤场污泥加仓工作，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履职，满足现场的安全生产要求。鉴于当前市场人力服务价格波动不大，且台州市立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安全高效地完成合同要求的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及态度良好，且未进行过续签，为继续保持现场的执行要求，确保外包队伍稳定和燃料部煤场污泥加仓工作安全稳定运行，故在制度允许的情况下申请合同续签。
以上情况满足公司《生产、综合类项目及工程项目（施工与服务）采购管理》标准（Q/ZNJH  2010048—2025）中 6.7.1.9 条 “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询（比）价等采购方式签订合同，合同续签理由充分，市场价格波动不大的，可以根据原采购合同的约定续签合同，但续签的采购数量和合同总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原合同的数量和金额（如超过应随续签申请报告提供价格合理性分析材料），续签的单次合同期限不得长于原采购的合同期限，且续签次数最多不超过 2 次，合计时间（含初次采购）最长不超过 5 年。”所规定的合同单一来源（续签）采购条件。故《2026年燃料部煤场污泥加仓外包项目》申请向台州市立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单一来源（续签）采购。
三、工期及费用组成
1、合同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或结算总金额达到合同总价即为工程完工。
2、合同形式：固定单价、按实结算
3、签约合同价：280000元。
4、签约合同价格组成：含税人民币280000元，其中安全生产费7980元，安全绩效考核金结算价的5%。
5、付款方式：按实际污泥加仓量进行合同结算。在服务方正确地完全履行合同项下服务内容并经甲方验收确认后，一次性支付所有结算款。
四、可对比同类项目合同情况：
经公开寻源，嘉兴发电有限公司2022年、2025年燃料部煤场污泥加仓项目全费用单价均为14元/吨；经合同续签，嘉兴发电有限公司2023年、2024年燃料部煤场污泥加仓项目全费用单价均为14元/吨。经市场调研，未收集到其它兄弟单位的同类项目，故无法进行横向比对。考虑该项目2025年经公开寻源，人工费全费用单价稳定，符合市场实际，价格合理。
五、建议：
同意嘉兴发电有限公司《2026年燃料部煤场污泥加仓外包项目合同》向台州市立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单一来源（续签）采购，合同形式为固定单价按实结算合同，全费用单价为14元/吨，签约合同价280000元。
以上议案，请审议。

报告人：周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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